温馨提示：
1、 根据债权申报要求，请各债权人于2024年5月28日前在深圳市个人破产案件信息网和“深破茧”小程序向管理人在线申报债权。
2、为避免申报人在申报期截止前集中申报导致相关权利的行使受到影响，建议各申报人完成材料准备工作后尽早申报，尽量在2024 年5月25日前申报，以便债权人行使权力并管理人及时准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材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2024年6月5日9：30）。

曹安妮个人破产重整案
债权申报指南
2024年4月1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曹安妮个人破产重整案，案号为（2024）粤03破申198号（个52），并于2024年4月26日指定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为曹安妮管理人，全面负责破产重整工作，本案管理人负责人为别彦豪律师。为保障破产案件的顺利进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债权申报事宜告知如下：案号：（2024）粤 03 破 187 号（个 37） 
一、申报人申报债权，应提交以下资料：
特别说明：原则上线上申报，除注明需提交原件的材料外，其余申报资料均提供A4尺寸复印件（若申报人为企业，所提交的材料均须加盖企业公章，页数超过两页以上的材料盖骑缝章；相关代理人经特别授权的，后续文书提交时，可由特别授权的代理人签字），管理人审查债权时认为有必要核验主体资格文件、证据材料原件的，将另行电话或书面通知申报人提供原件核验。
1、债权申报登记表（原件1份）
债权申报登记表由管理人提供（见附件1），并由债权申报人填写。该表用于直观表明债权申报基本情况，该表须加盖申报人公章，申报人为自然人的，该表须由其本人签名并捺印。
2、债权申报书（原件1份）
债权申报书系债权人申报债权的书面陈述材料。其基本内容应包括申报人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以及申报债权金额（分别列明本金和利息）、申报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附件2债权申报书范本仅供参考，申报人须按照该范本格式自行书写。）
如所申报债权已提起诉讼或仲裁并取得生效裁判的，应将生效裁判列为申报依据；如部分债权已获法院执行的，应如实说明；申报的债权包括利息的，应提供详细的利息计算表作为债权申报书的附件。
债权申报书须加盖申报人公章。申报人为自然人的，债权申报书须由本人签名并捺印。
3、申报人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1份）
申报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签名并捺印的身份证复印件；申报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已办理“三证合一”的企业除外）及从事相关行业和/或业务所需的资质或许可证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附件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范本仅供参考，申报人须按照该范本格式自行书写。）
4、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
申报人如委托代理人代为提交申报文件，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应同时提交律师所函原件、律师执业证复印件。（附件4授权委托书范本仅供参考，申报人须按照该范本格式自行书写。）
5、证据材料（复印件1份）
申报人须完整提交用以证明债权发生及有效的全部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资料、收款转款证明资料、送货单、结算单、欠款催收或确认文件、人民法院判决书调解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文件、以及其它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及有效的证明材料。
6、材料清单（原件1份）
申报人应综合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情况，制作并提交材料清单（见附件5）。
7、诚信诉讼承诺书（原件1份）
    申报人除须提交前述申报材料外，还须签署并提交《诚信诉讼承诺书》（见附件6）。若申报人委托代理人代为申报或参与后续破产程序的，申报人及其代理人应一并签署《诚信诉讼承诺书》。
二、债权人申报取回权、抵销权、优先权等权利的，申报文件要求参见本指南第一条的说明。
三、申报人直接将申报材料通过“深圳市个人破产案件信息网”和“深破茧”小程序在线申报债权，上述文中所提原件无须提交，以备核查，提交的复印件规格为A4纸张。若债权人无法在线申报的，应向管理人说明情况并递交书面的申报资料。
四、邮寄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国际创新中心A座10楼                   
    管理人电子邮箱：13823276120@163.com
5、 管理人负责人：别彦豪
管理人联系人：张芳律师，18026945029
唐佳律师，18588256263
[bookmark: _GoBack]债权申报截止日期：2024年5月28日（公告载明的截止日期），建议各申报人尽早申报，尽量在2024 年5月25日前申报，以便管理人及时准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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